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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前鎮區公所 函
地址：80652高雄巿前鎮區康定路151號2
樓
承辦單位：民政課
承辦人：黃芳麗
電話：8215176轉212
電子信箱：hfl6308@gmail.com

受文者：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高市前區民字第114310712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隨文引入 (61824947_11431071200A0C_ATTCH1.pdf)

主旨：有關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高雄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薦

作業，惠請貴機關、學校全力推薦所屬擔任本區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並請於本（114）年6月30日(一)前，繕造推薦

名冊逕送本所民政課，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高雄市選舉委員會114年6月11日高市選一字第

1143150074號函辦理。

二、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業經定於114年8月23日（星期六）舉

行投票。

三、依公民投票法第24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

第59條第2項規定，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主任監

察員須為現任或曾任公教人員，管理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為

現任公教人員。受洽請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受遴派之

政府機關職員、學校教職員，均不得拒絕（除本市當日有

任務之警察、消防、醫院、工務、交通等機關酌情外）。

四、本次公民投票本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上開規定估各機關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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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至少需配合遴薦現有人數之40%比例（其中30%擔任管

理員及10%擔任主任管(監)人員），請鼓勵貴府所屬機關、

學校公教職員工積極參與投開票所工作，並准予投票日後

依規定給予獎勵及補假。

五、另有關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補假日

數，依行政院72年11月9日台72人政參字第30519號函意

旨，參加選務工作人員給予補假1天。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津

貼數額，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0月30日中選人字第

11200260754號訂定之「選舉工作費支給數額基準」，公民

投票案1案數額如下：主任管理員新臺幣（以下同）3,300

元、主任監察員2,750元、管理員及警衛人員2,100元、監

察員2,000元、預備員2,000元。

六、檢附「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薦作業及

應行注意事項」一份。

正本：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國家海洋研究院、屏東縣政府財
稅局潮州分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
第三總隊第二大隊、臺中榮民總醫院、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高雄市政府法制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高雄市
政府農業局、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高雄市政府政風處、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高雄市政府人事處、高雄市政府主計處、高雄市兵役處、高雄市政府地
政局、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財政局、高雄
市政府民政局、高雄市政府行政暨國際處、高雄市政府觀光局、高雄市美濃戶政
事務所、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高雄市旗山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
產質借所、高雄市稅捐稽徵處、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違章建築
處理大隊、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道路養護工程處、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
警察大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鹽埕分局、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
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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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小港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高雄市梓官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
教育中心、高雄市政府海洋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雄市立民生
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楠梓
區衛生所、高雄市苓雅區衛生所、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高雄市旗津區衛生所、
高雄市三民區第二衛生所、高雄市鳳山區衛生所、高雄市岡山區衛生所、高雄市
旗山區衛生所、高雄市美濃區衛生所、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高雄市大寮區衛生
所、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高雄市仁武區衛生所、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高雄市
鳥松區衛生所、高雄市橋頭區衛生所、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高雄市田寮區衛生
所、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高雄市路竹區衛生所、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高雄市
茄萣區衛生所、高雄市永安區衛生所、高雄市彌陀區衛生所、高雄市梓官區衛生
所、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高雄市甲仙區衛生所、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高雄市
內門區衛生所、高雄市茂林區衛生所、高雄市桃源區衛生所、高雄市那瑪夏區衛
生所、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
回收廠、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鹽埕地政事務所、高
雄市政府新聞局、高雄市殯葬管理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通信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龜
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少年警察隊、高雄市左營區衛生所、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高雄市小港區衛
生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前鎮地政事務所、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楠梓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高雄市
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
政局旗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仁武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
竹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美濃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
事務所、高雄廣播電臺、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
就業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
查處、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高雄市動物保護處、高雄市政府交
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立圖書館、高
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電影館、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高雄
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
新興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仁武
高級中學、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六龜高級
中學、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
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成功特殊教育學校、高雄
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楠梓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鼎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左營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鎮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鹽埕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七賢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義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立德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興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中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義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翠屏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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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茄萣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樹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岡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阿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湖內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美濃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杉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橋頭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內門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甲仙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梓官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南隆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田寮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圓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社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鳥松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肚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彌陀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五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寶來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永安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鳳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溪埔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潮寮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庄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蚵寮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崙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茂林國民中學、高雄市旗津區旗津國民小學、高雄市旗津區大汕國民小
學、高雄市旗津區中洲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康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前
鎮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仁愛國民小學、高雄市
前鎮區樂群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愛群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
學、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苓
洲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成功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五權國民小學、高雄市
苓雅區凱旋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東國民小
學、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大
同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高雄市
前金區前金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金區建國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國民小
學、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十
全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高雄市
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高雄市鹽埕區鹽埕國民小學、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民小
學、高雄市鹽埕區光榮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鼓
岩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高雄市
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國民小
學、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
莊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明德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高雄市
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永清國民小
學、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援中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右
昌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民小學、高雄市
小港區鳳林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青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
學、高雄市小港區鳳鳴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坪頂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瑞
祥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民小學、高雄市
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民小
學、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
民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高雄市
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
學、高雄市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港
和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高雄市
前鎮區民權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
學、高雄市小港區鳳陽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後
勁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小學、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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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鳳山區鳳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大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國民小
學、高雄市鳳山區曹公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
正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誠正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高雄市
林園區中芸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港埔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金潭國民小
學、高雄市林園區汕尾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大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昭
明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中庄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潮寮國民小學、高雄市
大寮區溪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忠義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
學、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溪埔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水
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興田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小坪國民小學、高雄市
鳥松區鳥松國民小學、高雄市鳥松區大華國民小學、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民小
學、高雄市仁武區仁武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灣內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八
卦國民小學、高雄市大社區大社國民小學、高雄市大社區嘉誠國民小學、高雄市
岡山區岡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民小
學、高雄市岡山區後紅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兆湘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和
平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仕隆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高雄市
橋頭區甲圍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民小
學、高雄市燕巢區橫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鳳雄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安
招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金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田寮區崇德國民小學、高雄市
田寮區新興國民小學、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國民小學、高雄市阿蓮區中路國民小
學、高雄市阿蓮區復安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大
社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下坑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高雄市
路竹區三埤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一甲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文賢國民小
學、高雄市湖內區大湖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海埔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三
侯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區茄萣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區成功國民小學、高雄市
茄萣區砂崙國民小學、高雄市梓官區梓官國民小學、高雄市梓官區蚵寮國民小
學、高雄市永安區永安國民小學、高雄市彌陀區彌陀國民小學、高雄市彌陀區南
安國民小學、高雄市彌陀區壽齡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小學、高雄市
旗山區鼓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旗尾國民小
學、高雄市旗山區圓潭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嶺口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美
濃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廣興國民小學、高雄市
美濃區龍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吉洋國民小
學、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六
龜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新威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荖濃國民小學、高雄市
六龜區新發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龍興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寶來國民小
學、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觀亭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木
柵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溝坪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小學、高雄市
杉林區上平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新庄國民小
學、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樟
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國民小學、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民小學、高雄市
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建山國民小
學、高雄市永安區新港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龍目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五
福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金竹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烏林國民小學、高雄市
燕巢區深水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北嶺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
學、高雄市大寮區翁園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新甲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東
門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姑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民小學、高雄市
湖內區明宗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鎮北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南成國民小
學、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民小學、高雄市大社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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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登發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德國民小學、高雄市
鳳山區正義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竹後國民小
學、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民小學、高雄市永安區維新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山
頂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過埤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區興達國民小學、高雄市
鳳山區中崙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後庄國民小
學、高雄市林園區王公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蔡
文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桃源國民小學、高雄市
茂林區茂林國民小學、高雄市那瑪夏區民生國民小學、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
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鳳翔國民小學、高雄市立前金幼兒園、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
中學、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
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高雄市鳳山區第二衛生所、高雄市立鳳翔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裕誠幼兒
園、高雄市新興衛生所、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高雄市立文府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寮幼兒園、高雄市立鳥松幼兒園、高雄市立路竹幼兒園、高雄市登革
熱研究中心、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高雄市鼓山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楠梓戶政事務所、高雄市三民戶政事務所、高雄
市新興戶政事務所、高雄市苓雅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前鎮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小
港戶政事務所、高雄市鳳山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岡山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大寮戶
政事務所、高雄市仁武戶政事務所、高雄市鳥松戶政事務所、高雄市路竹戶政事
務所、高雄市茄萣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資訊處、經
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

副本：

區長謝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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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薦作業及應行注意事項 

 

一、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24 條第 1 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 條、

第 59 條及其施行細則等及有關規定辦理。 

二、推薦對象： 

（一）遴選推薦對象： 

１、主任管理員（須現任公教人員）、主任監察員（須現任或曾任公

教人員）：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編制內公教人員或各區

轄內其他政府機關、學校編制內公教人員。 

    ２、管理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為現任公教人員）：高雄市政府所屬機

關、學校編制內公教人員、各區轄內其他政府機關、學校編制

內公教人員、轄區內農田水利會、國營事業機關經考試任用之

人員(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 年 8 月 15 日中選務字第

1030023490 號函示：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之技工、聘僱人

員、臨時人員，均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 條及第 59 條規

定之「現任公教人員」惟不包括地區農會現職員工)等。 

    ３、參加近年辦理之相關選舉(如:113 年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等)投開票所工作人

員者優先擔任。 

    ４、上開人員請遴薦具完全行為能力、身心健康、態度親切有責任

感者。（管理員、監察員、警察機關調派之警衛人員，年滿18歲

以上可擔任） 

（二）下列人員不宜遴薦： 

    １、未年滿 18歲者或體能不適任者。 

    ２、投票日另有任務者或懷孕期間女性員工。 

    ３、替代役男且有機關服勤相關規定者，不宜遴派。 

    ４、現役軍人或具有軍人身份者。 

    ５、曾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未能遵守區公所規定或有遲到早退、

工作怠慢等不良情節記錄者。 

６、夫妻為公教人員，可酌情一人遴薦擔任（區公所因任務需要者

由區公所酌處），惟經雙方同意擔任者不在此限。夫妻或三親等

內同為公教人員者，不得在同一投票所分別擔任主任管理員及

主任監察員。 

（三）遴薦條件之說明： 

     １、受邀之高雄市政府機關學校請以現有編制人數之 40%比例（主

任管理員 10%、管理員 30%遴選推薦）推薦原則，若選務人數

依區公所需求數不足時，本會將未達推薦比例之機關學校，列



冊函送請續催第二次推薦。 

     ２、受邀者除當日警、消勤務、醫院、環保、工務特殊任務外，依

據上開選舉罷免法及有關規定不得拒絕。 

３、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以職務較高及有經驗者優先遴用。 

三、人數配置基準： 

（一）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警衛：每投票所各 1人。 

（二）管理員：每投票所以本會所定管理員人數計算。 

（三）監察員：監察員依下列方式推薦後，由選舉委員會審核派充之： 

    １、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 條第 1項規定，每一投票所、開票

所至少應置監察員二人、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之「投票所開票

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4條第 10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監

察員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視事實需要就第九條第二項各款所列

人員遴派之。 

    ２、年滿 72 歲以上或健康情形顯不足以執行監察職務者，不得擔任

投開票所監察員。 

    ３、監察員推薦後，其不足 2名之投開票所由區公所遴選擔任。 

（四）預備員：依本會所核以各區投開票所數十分之四或十分之三之數

為分配（預備管理員之獎勵不適用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獎懲標準表）。 

四、推薦方式及成果填報： 

（一）請高雄市政府人事處轉請所屬各機關人事單位慎重遴薦，酌按所

推薦人員戶籍所在地，依附表二按照本市各行政區分區繕造名冊

一式2份(夫妻於同區擔任工作人員，惠請註明)，1份送各該區公

所、1份服務機關學校留存，統計表(附表一)以E-mail傳送本會

（khec05@cec.gov.tw），逾期未傳送視同未推薦單位，以利獎懲

標準認定。 

（二）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轉請所屬各級學校慎重遴薦，由學校人事單

位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所推薦人員其戶籍設在服務單位所在地之行政區及其遴近之行

政區者，依附表二繕造名冊一式2份(夫妻於同區擔任工作人員，

惠請註明)，1份送服務單位所在地之區公所、1份自行留存，附

表一統計表以E-mail傳送本會（khec05@cec.gov.tw），逾期未

傳送視同未推薦單位，以利獎懲標準認定。 

２、所推薦人員其戶籍非設在服務單位所在地之行政區且距離較遠

者，酌按其戶籍所在地之行政區，依附表二分區繕造名冊一式2

份，1份送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1份自行留存。 

（三）本市其他政府機關職員及本市公立學校教職員之推薦得分別依前

mailto:khec05@cec.gov.tw
mailto:khec05@cec.gov.tw


開（一）至（二）方式辦理。 

五、推薦名冊送達時間及方式： 

    請各推薦單位於本（114)年 6月 30日前，按照上開作業規定造冊並

經首長(主管)及人事承辦人員簽章後（非機關學校編制內人員不宜

混淆遴薦）分送遴薦區公所。 

六、異動之處理： 

    造送推薦名冊後，若有異動或因故不能擔任者，請各推薦單位於投

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前，另推薦人員遞補；講習後依附表三繕造異

動名冊逕送各該區公所，非婚、喪、病等正當理由而不參加者將請

區公所造冊列管及送會。 

七、工作地投票之申請： 

（一）申請工作地投票者，須設籍本市為限。戶籍之鄰別恰在工作地投

票所者，均免造送工作地投票登記卡。 

（二）工作地投票登記卡(附表四)留置於公所，並請推薦單位轉知各該

人員說明。 

八、其他： 

（一）敘獎：請各區公所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及推薦機關學校負責人獎懲標準表」（附表五）於選舉結

束後一個月內，由公所依權責辦理敘獎（案內工作人員係指政府

機關、學校推薦，若個人自行推薦不計列及獎勵）。但主任管、監

人員未遵守區公所規定時間逾時到達區公所領取選舉票，管、監

人員逾時到達投開票所等得視事實發生之原因、動機及影響程度

等，分別依附表五所列懲處。 

（二）依行政院 72 年 11 月 9 日台 72 人政參字第 30519 號函規定「增額

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參加選務工作人員，准予補假一天，嗣後

均得援例辦理」。上開規定所稱選務工作人員，係指事先經服務機

關、學校（不含私立學校及非政府機關人員）推薦同意之人員。 

九、特別規定： 

（一）有特殊原因或情事未於期限內經服務單位推薦，於投票日後另簽

奉服務單位核准者比照上開第八點辦理。 

（二）各區公所遴選派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前，應事先瞭解，並於講習後

之 10 日內速將投票所工作人員人數配置統計表送本會備查。 

（三）遴派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資格經本會審查不符者，區公所應無異

議立即調整或更換，其缺點列入區級考核重點項目。 



附表一 

114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薦統計表 

  年   月  日 

機關、學校名稱  

現 有 員 額     人(編制內○人、編制外○人) 

推 薦 人 數     人(編制內○人、編制外○人) 

推薦百分比     % 

 

 

 

 

推 

薦 

各 

區 

公 

所 

之 

情 

形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    公所）         人。 

備 註：推薦人數÷機關編制現人數=   %(非編制內勿計算)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函「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及推薦機關學校負

責人獎懲標準表」辦理。 

二、遴薦機關、學校請 Email：khec05@cec.gov.tw 傳送本會備查（須表格檔者請

先傳送，以利回傳 ）。 

 



附表二 
1 1 4 年 全 國 性 公 民 投 票 投 開 票 所 工 作 人 員 遴 薦 名 冊 

     年   月   日 

編 

號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服 務 機 關 
戶 籍 地 址 

現  住  地 

址 

電 話 

號 碼 

參加

訓儲

年度 身分證統一編號 單位 職稱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第 2 順位或再轉介 

        區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第 2 順位或再轉介 

        區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第 2 順位或再轉介 

        區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第 2 順位或再轉介 

        區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第 2 順位或再轉介 

        區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第 2 順位或再轉介 

        區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第 2 順位或再轉介 

        區 

附註： 
一、身分證統一編號，請務必填寫正確。 

二、戶籍設於本市，得申請在工作地投票，由區公所通知轉辦理工作地投票登記卡，否則不辦
理工作地投票。 

三、夫妻於同區擔任工作人員，惠請註明俾利區公所職務調配。 
四、請填列第 2順位可擔任之工作地，俾利區公所於人員數足額時協助轉介至其他區，如無轉

介意願可不填寫。 

機關首長  李 ○○       （簽章） 人事單位： 張 ○○       （簽章） 電話：07-1234567

分機?? 
 
本表送：高雄市         區公所 



附表三 

114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薦異動名冊 

編

號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服務機關 
戶籍地址 現住地址 電話號碼 

訓儲 

年度 身分證統一編號 單位 職稱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年 

月 

    日 

    公： 

宅： 

手機： 

 

 

          

 

異動原因說明 

 

機關首長：○○○       （簽章）       人事單位：○○○       （簽章）電話：1234567 

＊本表送遴派選務工作之區公所報備。 

 



附表四  （本卡隨名冊送區公所，免傳送本會） 

一、得填寫本卡者，須戶籍設於高雄市為限。 

二、登記在工作地投票並經公所講習合格派充後，於選冊編造基準日依規定有選舉

人資格者，縱投票日因故不克擔任者，仍應在工作地投票所投票，不得有任何

異議。 
 

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在工作地投票登記卡 
 

編 號                  （由工作地區公所填寫）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正面 
 

 

 

 

 

             反面 

登 

記 

人 

資 

料 

戶籍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里      鄰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通訊 

住址 

             縣（市）           鄉（鎮、市、區）         里      鄰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同 上 者 免 填） 

電話 公：               私：            行動電話：                                 

服務 

機關 

或就讀 

學校 

服務機關： 職稱： 

學校科系： 年級： 

簽章 
 填表人 

 簽  章 
     

年     月     日 

人事單

位簽章 

本卡送達                區公所 

          

     （工作地） （由人事人員填註及核章） 

擬派投票所

編號及設置

地點 

 

○○區第        投票所     （由工作地區公所填寫） 

                             （如經審查戶籍地與工作地投票所非在高雄市，請將

本表退還申請人，不可送至戶政所） 

（請參閱背面填表注意事項） 

 

 

 

路
街 

路
街 



※填表注意事項：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戶籍地或

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但在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者，以戶籍地及工作地在本

市同一選舉區為限。故本次擔任投票所工作人員，得申請工作地投票者，須

戶籍地與工作地投票所均在高雄市為限。 

二、投票所工作人員，若戶籍地非設於高雄市，無法辦理工作地投票，請勿登記

本卡。 

三、為便於編造選舉人名冊，經區公所遴派為投票所工作人員並已登記在工作地

投票者，縱投票日因故不克擔任，仍應在工作地投票，不得有任何異議。 

四、本卡每人限填一份，切勿重複。 

五、填表人如係服務於本市各機關、學校之職員、教職員，除應於填表人簽章欄

簽章外，尚須送請服務機關學校人事單位填註「本卡送達工作地之區公所」

並核章，然後由人事單位彙整後，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前併同遴薦名冊分送

各該工作地區公所。 



附表五 

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及推薦機關學校負責人獎懲標準表 
(中央選舉委員會 91.9.10 中選人字第 09100007100 號函訂頒) 

(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3.16 中選人字第 1123750088 號函修正)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嘉獎： 

（一）擔任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工作認真負責，圓滿

達成任務，其中主任監察員嘉獎二次。 

（二）各機關、學校推薦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均能圓滿達成任務，且對選

務單位所提出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管理員（含監察員）之個

別需求數達百分之九十以上、達現有員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或推薦人

數達七十人以上之首長、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員。 

 

二、擔任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工作認真負責，開票統計工作迅速確實，正

確無誤，圓滿達成任務，成績良好者，記功。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一）辦理投開票所工作，工作不力，延誤開票計票。 

（二）奉派擔任投開票所工作，未經核准拒不參加講習。 

（三）擔任投開票所工作，無正當理由擅離工作崗位或遲到、早退。 

（四）辦理投開票所工作，未依投開票作業程序。 

（五）各機關、學校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推薦作業不力，經協調拒不配

合之首長、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員。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辦理投開票所工作，工作不力，投開票結果統計有誤。 

（二）辦理投開票所工作，怠忽職責。 

（三）辦理投開票所工作，違背法令。 

（四）辦理投開票所工作，未依投開票作業程序，情節重大。 

（五）各機關、學校無正當理由拒不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首長、人事

主管及承辦人員。 

五、本表所列記功、嘉獎、記過、申誡之標準，均得視事實發生之原因、

動機及影響程度等，分別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 

 



 
中央選舉委員會 函 

 
地址：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10F 

承辦人：林昱奇 

電話：02-2397-6814 

傳真：02-2397-6895 

電子信箱：linyc@cec.gov.tw 

受文者：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5日 

發文字號：中選務字第10300234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會請釋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規定之「現任公

教人員」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會103年8月11日花選一字第1033150053號函。 

二、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及第59條規定之「現任公教

人員」之涵義，前經本會96年11月15日中選一字第

0960009179號函釋以，基於選委會業務用人需要，應包括

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現任之公務員（不含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人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

條規定之現任教育人員、政府機關之臨時工友及依事務管

理規則雇用人員與以工程管理費、接受委託或補助之研究

計畫進用之人員等在內。依上開函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

立學校之技工、聘僱人員、臨時人員，均為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58條及第59條規定之「現任公教人員」，惟不包

括地區農會現職員工。 

 
正本：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副本：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花蓮縣選舉委員會除外)、本會選務處、法政處、人

事室 


